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福通

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技术服务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顺鑫农业”、“公司”、“本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向北京顺鑫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福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技术服务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我们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合作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

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事项董事会履行了相关讨论和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

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属于正常市场行为，有利于公司人力资源信息

化建设，加强人力资源的分析和配置管理。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亦不存在大额现金流出现象。 

 

独立董事：亢韦、陈少明、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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